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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2月1日在揭阳市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揭阳市财政局局长 李春明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揭阳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市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啃骨头、打基础、促发展，坚决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力保障“六稳”“六保”任务落实，推动财政平稳健康运行，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圆满收官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39735万元，比2019年（下同）增长1.31%，完成调整预算的103.64 %。其中：税收收入452331万元，下降1.35%；非税收入287404万元，增长5.80%，非税占比38.85%，上升1.65个百分点（详见表一般预算01～一般预算02）。支出3760240万元（含上级补助、上年结余结转等资金），增长7.53 %，完成调整预算的97.16%（详见表一般预算03～一般预算04）。
根据《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完善揭阳市财政管理体制意见的通知》，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和粤东新城三个市级产业园区的财政预算并入市级财政，汇总提交市人代会审批。市级（含市直、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和粤东新城，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2592万元，支出590479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05）。
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407万元，增长4.94%，完成调整预算的105.79%。其中：税收收入102893万元，增长0.83%；非税收入87514万元，增长10.22%，非税占比45.96%，上升2.20个百分点（详见表一般预算06～一般预算07）。支出535263万元，增长40.40%，完成调整预算的98.82%（详见表一般预算0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18604万元，增长24.76%，完成调整预算的103.44%。支出1018194万元，下降2.77%，完成调整预算的101.61%（详见表政府基金01～一般预算02）。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1593万元，支出229983万元（详见表政府基金03）。
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8997万元，增长52.23%，完成调整预算的99.98%。支出200638万元，下降12.91%，完成调整预算的93.51%（详见表政府基金0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694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62万元和上年结转收入1135万元，总收入7891万元。支出252万元，加上调出资金6964万元、结转下年资金675万元，总支出7891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01）。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23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62万元和上年结转收入58万元，总收入2143万元。支出21万元，加上调出资金1947万元、结转下年资金175万元，总支出2143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02）。
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6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62万元和上年结转收入58万元，总收入196万元。支出21万元，加上结转下年资金175万元，总支出196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03～国资预算05）。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50858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58%。支出139650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2.42%。当年收支结余112074万元，年末滚存结余954075万元（详见表社保基金01～社保基金02）。

市级统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5965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3.78%。支出100052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73%。当年收支结余5913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30127万元（详见表社保基金03～社保基金04）。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有关规定，地方政府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2020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4132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210369万元，专项债务1830952万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债务限额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394480万元（按财政部债务管理口径，市本级含市直及各功能区）。其中：一般债务606035万元、专项债务788445万元（详见表政府债务01～政府债务02）。

（六）2020年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财政部门严格按照预算法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规定，认真落实市人大审议预算决议，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持续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力推动经济恢复和社会大局稳定。
1.扎实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来抓，第一时间做好疫情防控的政策、资金保障，推动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效。一是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力。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开辟预算安排、资金拨付、政府采购等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全市投入疫情防控资金3.94亿元，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支撑。二是支持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全市投入卫生健康支出57.69亿元，其中安排抗疫特别国债1.007亿元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诊室规范化建设，大力支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能力水平。

 2.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有力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国家、省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和市“暖企60条”，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3亿元，有效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加强中央直达资金管理。全年共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26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42亿元，增长18%，其中中央直达资金34.89亿元，落实直达资金分配、使用、拨付、监管等全链条管理要求，推动直达资金第一时间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为基层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用好新增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加强政策研究和市情及项目储备分析，全年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50.9亿元和抗疫特别国债（基础设施类）14.4亿元，重点用于公共医疗卫生、污染防治、乡村振兴、交通运输等领域，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及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在疫情影响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

3.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决胜成果。强化财政攻坚保障，着力补短板、强弱项，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一是支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2020年共统筹安排省、市专项扶贫资金10.75亿元，加大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支持力度，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二是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统筹安排节能环保支出38.3亿元，重点支持中心城区截污管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重点水域保护修复。全力支持全国卫生城市创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三是防范化解风险取得积极成效。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综合统筹全市债务风险管控，全市政府债券余额控制在财政部核定限额内，隐性债务增量有效遏制、存量有序化解，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坚持财力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全市县级“三保”支出224.82亿元，基层“三保”得到较好保障。
4.有效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一是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落实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和促进产业发展“1+1+12”政策，投入产业相关资金 18.48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强化涉企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统筹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效益。二是强化创新驱动保障。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全市安排科学技术资金3.1亿元，支持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和科技重大专项攻坚。三是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全年安排外经贸发展资金0.62亿元，进一步完善外贸外资公共服务体系，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5.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主动服务保障重大战略实施，集中财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加快揭阳滨海新区开发建设。聚焦“一城两园”，用好省35条扶持政策，统筹省、市资金 12.57亿元，全力支持揭阳滨海新区开发建设，新区重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其中安排4.37亿元用于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炼油厂区周边道路、公共码头防波堤、雨水明渠、工业固废处理、公共进港航道等工程项目建设，夯实工业区基础配套设施；统筹新增债券等资金8.2亿元支持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建设，加快校园主体建筑。二是支持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市财政统筹安排10.4亿元支持市区进贤门景观大桥等16个重点道路桥梁项目建设，城区市政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城市面貌明显改善。三是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年整合涉农资金14.99亿元，有力保障粮食安全、生猪稳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水利设施、农业产业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其中安排4.23亿元用于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安排0.66亿元用于推动“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促进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各级资金9 亿元，保障提升基层组织力，强化服务阵地建设。
6.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全市财政民生支出达到300.4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有效增进民生福祉。一是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财政就业创业资金等2.94亿元，着重推动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工程，支持企业稳岗扩岗、重点人群就业，有力促进稳就业。二是推动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和使用管理，全市投入教育支出82.4亿元，增长7%，加快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揭阳一中榕江新城学校建设，支持薄弱学校改造、普通高中攻坚计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整合提升等教育重点项目，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努力促进教育公平。三是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全市社会保障支出62.9亿元，调整提高各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和城乡低保补助标准，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做好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四是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全市统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89亿元，支持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文艺精品创排、重点文物及非遗保护等项目开展，进一步促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支持加强社会治理。全市统筹安排公共安全支出16.69亿元，支持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强化食品药品监管，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重点领域专项治理，扎实推进平安揭阳建设。

7.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财政管理效能提升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一是优化全市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完善中心城区、产业园区和财政省直管县三大类别“三位一体”的市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优化全市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县（市、区）发展产业、壮大财源、保障民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新体制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支持保障揭东区和揭阳产业园财政管理体制调整。深化乡镇街道财政管理改革，增强镇街财政基本保障能力。二是支持国有资源融资筹资。支持整合组建揭阳投资控股集团并注资5亿元，向市水务集团注资4.95亿元、市城投集团注资2.6亿元，做大做强做实市直国有资本，提升市直国有企业综合竞争力。三是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深入推进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加大财政预算管理“放管服”力度，促进提升行政效能。明确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县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树牢“先谋事后排钱”理念，深化项目库管理改革，做实做细财政资金安排项目库，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四是支持推动税制改革。加强财税联动，推动试行留抵退税等重大改革措施。 
8.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聚焦财政主责主业，强化财政监督管理，财政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强化财政收支管理。积极应对疫情、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及时批复年初预算，加快转移支付预算下达，密切跟踪预算执行进展，强化支出进度通报监督，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实现财政收支双增长。大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12.82亿元，用于其他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腾出财力弥补减收增支缺口，对冲预算平衡压力。二是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健全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继续扩大重点绩效评价范围，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牵头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出台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完善国有资产全周期管理体系。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规定，推动预决算公开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提高财政透明度。稳步推进“数字财政”前期基础性工作，为实现全链条财政预算业务管理奠定基础。三是依法接受人大预算监督。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坚持解决具体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同步推进。积极配合人大开展预算审查工作。积极向人大代表通报预算编制工作情况，不断改进完善预算编制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沟通联络，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回应关切。

二、2021年预算草案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是实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揭阳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做好预算编制和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从财政收入形势看，省委省政府系列扶持政策和高质量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深入推进，“双区”建设、“双城”联动效应加快释放，不断为我市注入新动力，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全球疫情仍在扩散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增长仍面临较大压力。从财政支出形势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各领域财政资金需求大，2021年全市财政形势依然严峻，预算平衡压力更加突出，需要党政机关贯彻过紧日子的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政策和资金统筹，坚持有压有保，优化资源配置，保障重大战略任务，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编制2021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以及市委六届九次、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牢固树立“大财政、大预算、大资产”理念，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抓实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古城、滨海新城，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产业强市提供财政制度支持和财力保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根据这一指导思想，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如下：

（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全市。根据我市2020年收入执行情况、2021年经济发展计划和主要经济指标预期，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拟定为增长5%，预计完成776722万元。其中：税收收入483995万元，增长7%；非税收入292727万元，增长1.85% 。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全市代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01634万元，增长3.50%（详见表一般预算09～一般预算10）。
2.市级。2021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246101万元，支出安排742079万元（详见一般预算11）。
3.市直。2021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计划，根据规定将省财政厅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预告数全额编列市本级预算。市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229278万元，可比增长4.66%。其中：税收收入132626万元，可比增长6.57%；非税收入96652万元，可比增长2.16%（详见表一般预算12～一般预算13）。按加大统筹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600027万元，增长0.78%，其中本级当年财力安排的支出增长1.43%（详见表一般预算14～一般预算15）。
2021年市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拟安排3629万元，下降0.22%。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3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107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1702万元，公务接待费552万元（详见表一般预算18）。
（二）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全市。预计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107945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20.82%。支出711258万元，下降32.97%（详见表政府基金05～政府基金06）。
2.市级。预计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3154万元，支出375842万元（详见政府基金07）。
3.市直。预计2021年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32022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4.3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836万元、下级上解收入20000万元、上年结转24203万元，总收入781061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95621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9.61%，补助下级支出224773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1000万元，调出资金238032万元，结余为1635万元（详见表政府基金08～政府基金09）。
（三）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1.全市。预计2021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213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67万元和上年结转675万元，总收入2955万元。根据以收定支原则，2021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安排2955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06）。
2.市级（因三个产业园区无该项预算，市级预算等于市直预算）。预计市级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万元，加上转移支付收入67万元和上年结转175万元，总收入248万元。根据以收定支原则，市级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安排248万元（详见表国资预算08～国资预算10）。

（四）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1.全市。根据汇编预算，2021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777767万元，增长23.24%。支出1693770万元，增长24.22%。当年度收支结余83997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038074万元（详见表社保基金05～社保基金06）。

2.市级。根据汇编预算，2021年市级统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303566万元，增长35.97%。支出1266645万元，增长33.94%。当年度收支结余3692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667050万元（详见表社保基金05～社保基金06）。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全市各地财政部门结合申报再融资债券按期落实偿还计划，将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列入相应预算体系安排。全市应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259094万元，应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01793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37936万元、专项债券利息63857万元。市级安排的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支出27000万元；偿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362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15200万元、专项债券利息21000万元。

（六）2021年市财政综合管理预算编制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管理要求，全面统筹“三本预算”资金、财政存量资金、政府新增债券资金、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部门自有资金等各类资金，2021年纳入市财政统筹的资金预计达到2595085万元。其中：当年本级资金安排1313906万元、当年上级转移支付及新增债券资金1207096万元，上年结转资金72598万元（详见表总账01）。
（七）2021年土地储备支出和土地出让收入账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土地征收整合储备的决策部署，2021年市级计划收储土地13837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305808万元。其中：榕城区1159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51767万元；揭东区1284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53290万元；空港经济区1370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66356万元；揭阳产业转移园1044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15000万元；大南海石化工业区6331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50286万元；粤东新城2650亩，计划支付收储资金69110万元。市级计划土地出让面积9472亩，出让收入约565184万元。为平衡预算，计划外需再新增土地出让收入197000万元（详见表土储账01～土储账02）。
（八）2021年基建项目预算
市财政代编基建项目115个，统筹安排资金5033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98921万元（含全年预计新增一般债券资金7605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79316万元（含全年预计新增专项债券资金219399万元）、其他资金25065万元（详见表基建账01～基建账02）。
（九）2021年财政重大支出政策和重点支出安排情况
2021年，市财政部门将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优化财政政策供给，切实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精准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和使用绩效。加强中央直达资金管理。进一步完善直达机制，综合运用日常监管、重点监控、现场核查等多种手段，对中央直达资金使用实行穿透式、全过程监控，推动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积极落实中央、省加大对科技创新和重点领域的扶持政策，持续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强化政府债券撬动作用。在确保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省下达新增债券额度，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提早做好项目储备，做实新增债券项目库，加快项目申报审批，优先支持在建工程，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更好发挥债券资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产业强市”，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定不移推动产业升级。全面落实促进产业发展“1+1+12”政策体系，市直统筹产业发展、内外贸相关资金2.84亿元，提升石化、风电等临海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滨海旅游、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市直安排科学技术支出3.6亿元，聚焦“互联网+”、“AI+”和新材料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重点研发攻关，支持引导十大产业园区集聚发展，创建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区。市直安排0.61亿元支持加快榕江实验室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市直安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0.2亿元，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投资提速增效，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有效投资。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意愿和能力。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支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全面促进消费。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乙方思维”，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为抓手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加强数字财政建设，提升财政管理和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服务精准招商。
——支持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用好用足省的扶持政策，统筹资金资源支持规划、建设、管理，着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推进老城蝶变、新城崛起。加快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市直统筹安排26.7亿元支持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揭阳至惠来铁路、榕江新城隧道、京灶大桥、进贤门大桥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着力提升市际、市内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市直安排23.6亿元支持城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提升古城魅力。全力支持揭阳滨海新区加快开发建设。市直统筹安排相关项目资金5.8亿元支持粤东新城配套道路、海洋放流管、雨水明渠、供水工程等重要配套公共设施项目，服务支持石化产业链高端精准招商，服务中石油炼化一体化、广物、泛亚等重大项目建设，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和海洋新兴产业示范基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坚持以规划为引领，支持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充实土地征收整合储备“资金池”，支持保障土地征收整合储备和问题楼房清理，完善城市资源管控经营。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1年市直统筹资金104亿元用于民生支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市直安排就业支出0.57亿元，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高质量推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工程，推动稳住就业基本盘。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市直安排教育支出10.27亿元，重点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支持市第二实验小学、市第二实验中学等示范项目建设，支持扩建市高级技工学校和创建揭阳技师学院，促进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其中安排2亿元支持加快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建设。补齐医疗卫生短板。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市直安排卫生健康支出24.5亿元，支持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推进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中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支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推进城乡居民保险市级管理、医疗救助资金市级统筹。完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稳步提高养老、失业、工伤待遇，推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发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市直安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54亿元，支持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面提升平安揭阳建设水平。市直安排公共安全、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等支出9.58亿元，支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和毒品问题整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6.71亿元，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支持农业发展提质增效。支持全面推行农业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支持做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民生工作，推动加快“四好农村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运转经费保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推动脱贫攻坚政策、机制、资金整体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推动脱贫攻坚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平稳过渡。

——支持扎实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投入机制，市直统筹安排污染防治攻坚9.7亿元，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持续保障河长制、湖长制建设需求，支持练江、榕江、枫江、龙江等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推动建设新一批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项目，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和堤岸生态修复，坚决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支持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支持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等工程，扩大垃圾分类处置实施，打好净土防御战。支持环境执法监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三、扎实做好2021年财政改革与预算管理工作
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取得新成就。

（一）加强财政收支管理。面对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的挑战，切实抓好主责主业，确保财政收支平稳可持续运行。着力抓好收入组织。完善收入组织协同工作机制，做好财政收入形势分析，依法依规组织财税收入，推动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努力向内挖潜，大力盘活政府资源资产，加快国有土地出让进度，积极拓宽财政收入来源，强化对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着力抓好支出管理。落实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支出进度通报和考核机制，加快预算支出进度。积极落实“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在预算编制、执行中始终厉行勤俭节约，大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一般性支出，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二）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依靠深化财税体制机制改革来提高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提升预算能力为核心，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源统筹、政策聚焦和资金协同。做实项目库，夯实预算编制基础。加快 “数字财政”建设，用信息化手段支撑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创新，不断提高财政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财政体制改革。落实《关于建立完善揭阳市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优化全市财政资源配置，强化财政调控保障。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细化。持续深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切实将“责权利效”捆绑在一起、落实到主体。加快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强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动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到预算管理中，全面加强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切实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完善税收制度。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部署，落实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改革政策，做好地方税政工作，健全地方税体系。

（三）积极稳妥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财政经济稳健运行、可持续。抓实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严格专项债券项目合规性审核和风险把控，完善政府债券工作体系，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严禁以各种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依法依规采取统筹预算资金偿还、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偿还等措施化解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决防范基层“三保”风险。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督促县（市、区）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将“三保”作为2021年预算安排的重点足额编列、不留缺口。加强执行监测，结合直达资金管理，动态掌握基层执行情况，严禁挤占挪用“三保”支出，强化库款调度，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风险。

（四）持续强化财政管理监督。深入贯彻实施预算法和修订后的预算法实施条例，认真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有关要求，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加大对预算执行、预决算公开、专项资金、财经纪律、财务制度执行等方面的监管力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推动重大财税政策落实见效。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议。积极配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认真听取吸纳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各位代表，做好2021年财政预算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市人大的监督指导，虚心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作，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古城、滨海新城，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产业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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